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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A4_96_E

5_95_86_E6_8A_95_E8_c46_78400.htm 关税是对进出国境的货

物、物品征收的一种税收，包括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 一、

纳税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进口准许进

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准许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出境物品

的所有人为关税的纳税人。进口货物或出境物品应当缴纳进

口关税，出口货物或出境物品应当缴纳出口关税。 从我国境

外采购进口的原产于我国境内的货物，也应当缴纳进口关税

。 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商投资企业直接进出口货物，没有

进出口经营权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委托有进出口经营

权的企业代理进出口货物，都必须按规定缴纳进出口关税，

成为关税的纳税人。 二、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 关税的征税对

象是进出口的各种货物、物品，其征税对象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关税税则》规定应当征税的各种货物。 三、纳税期限 

按照规定，关税应当在按照进出口货物通关规定向海关申报

之后、海关放行之前一次性缴纳。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

者他们的代理人，应当在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15日之

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然后由海关办理结关放行手续。

逾期缴纳的，海关除了追缴应纳税款之外，按规定征收滞纳

金。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易腐、急需、有关手续无法立即

办结等），海关可以在提取货样、收取保证金或者接受纳税

人提供的其他担保之后，先办理放行货物的手续，后办理征

纳关税的手续。 进出口货物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

税款，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1年内，向纳税人



补征。因纳税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海关在3年

内可以追征。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发

现海关多征税款，可以从缴纳税款之日起1年之内，要求海关

退还，逾期海关不予受理。 四、免税、减税规定 关税减免税

包括进口关税的减免和出口关税的减免。 （一）进口关税的

减免 按照现行规定，进口关税的减免规定主要包括： 1.科学

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按照规定，国家规定

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在合理数量范围之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

的科研和教学用品，直接用于科研或者教学的，免征进口税

收。这里所说的科研机构和学校是指： （1）国务院各部、

委、直属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所属专门

从事科研开发的机构； （2）国家教委承认学历的大专以上

全日制高等院校，包括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并经国家教委

承认其学历的职工大学，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大学及其分

校，中央党校及省、市级党校； （3）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的其他科研开发机构和学校。 2.进口设备免征进

口关税 为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国务院规定，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

和外商投资项目的进口设备，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增值税和

关税。具体是指： （1）对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并转让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

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

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外国政

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进口的自用设备、加工贸易

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进口设备，可比照执行。 （2）对符合《



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署税

［2000］620号文修订发布）的国内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

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国发［1997］37号文件规定《国内投资

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署税［2000］620号文修订

发布）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